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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10B條發出。 

 
隨附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登

載之《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廣汽三菱重組的關聯交易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曾慶洪 

董事長 

 

中國廣州，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曾慶洪和馮興亞，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小沐、丁宏祥、

管大源及鄧蕾，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福全、肖勝方、王克勤及宋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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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汽三菱重组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股东各方协商一致，拟对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实施股权调整等重

组事项，主要包括三方股东共同向广汽三菱及广三销售公司增加投入

用于清偿债务，其中公司投入不超过其他两方股东投入总额；随后公司

以 1元对价受让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部分股权 

⚫ 公司受让广汽三菱 50%股权后，将利用其现有核心资产，用于子公司广

汽埃安的产能扩充，解决产能瓶颈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广汽三菱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 13.01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15% 

⚫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需申报经营者集中审查；受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

影响，重组后的经营计划和业务开展也可能面临超出预期的风险，无法

全面达成预期目标，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改善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广汽三菱”）的经营现状，更好地盘

活和利用现有产能和资产，经股东各方协商一致，拟结合基准日的审计评估和清

产核资情况，对广汽三菱及其全资子公司广汽三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广

三销售公司”）实施股权调整等。 

本次交易主要为： 

（1）股东方经协商一致，拟根据清产核资审计、资产评估及与债权人已达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的债务清偿方案为基础，共同向广汽三菱（含广三销售公司）增加投入货币资

金用于目标公司清偿现有部分债务（含经销商、供应商等补偿），其中本公司投

入不超过 15.77亿元，另外两方股东合计投入不少于本公司所增加投入金额； 

（2）本公司分别以 1 元对价受让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下称“三菱汽

车”）、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下称“三菱商事”）持有的广汽三菱 30%、20%股权，

受让完成后广汽三菱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广汽三菱拟将评估值约为 4.42亿元（含税）的可利用设备等出售给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汽埃安”），将评估值

约为 17.80亿元的土地、厂房以拟约 1.3亿元/年的租金出租给广汽埃安； 

（4）广汽三菱将广三销售公司 50%股权、30%股权、20%股权分别以 1 元对

价出让给本公司、三菱汽车、三菱商事；同时为保证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三方

股东拟在完成受让后向该广三销售公司增资 4.5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2.25 亿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广汽三菱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约 13.01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15%。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 50 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公司

副总经理江秀云女士兼任广汽三菱及广三销售公司董事，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广汽三菱 

广汽三菱为本公司与三菱汽车、三菱商事以 50:30:20 的股比共同投资设立

的合营企业，主要从事汽车及汽车零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应的售

后、咨询和技术服务等业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广汽三菱经审计总资产为 61.22 亿元、总负债为

49.59亿元、净资产为 11.63亿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41.30亿元、利润总额



 
 

为-13.49 亿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41.98 亿元、总负债

为 56.13 亿元、净资产为-14.14亿元。 

2、广三销售公司 

广三销售公司为广汽三菱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汽车零配件、汽车用

品、汽车内饰用品、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的销售；汽车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等。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广三销售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6.11 亿元、总负债

为 17.04 亿元、净资产为-10.93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42.31 亿元、利润

总额为-6.17 亿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4.96 亿元、总负

债为 17.17亿元、净资产为-12.21亿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1、广汽三菱 

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国际评字[2023]第 VYGQZ0508

号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23 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广汽三菱总资

产为 41.98 亿元，评估值为 46.24亿元；负债总计为 56.13亿元，评估值为 52.92

亿元；净资产为-14.14 亿元，评估值为-6.69亿元。 

2、广三销售公司 

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国际评字[2023]第 VYGQZ0505

号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23 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广三销售公司

总资产为 4.96 亿元，评估值为 4.96 亿元；负债总计为 17.17 亿元，评估值为

17.17亿元；净资产为-12.21亿元，评估值为-12.21亿元。 

 

根据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广汽三菱及广三销售公司与债

权人已达成的债务清理方案，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方确认广汽三菱合并口径总

资产为 42.59亿元，合并口径总负债为 82.28亿元。 

为最大限度盘活和利用广汽三菱资产和产能，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拟以上述

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资产债务价值为基础，并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

割日期间损益等因素影响后，共同向广汽三菱（含广三销售公司）增加投入货币

资金用于其清偿现有债务（含经销商、供应商等补偿）。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三方股东经协商一致约定，共同向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增加现金投

入，用于清偿现有债务；其中本公司增加投入不超过 15.77亿元，另外两方股东

增加投入不少于本公司增加投入金额，使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资产总额与负

债总额基本持平； 

2、三方股东完成增加投入，协助广汽三菱、广三销售公司完成清偿现阶段

部分债务后，公司将分别以 1 元对价受让三菱汽车、三菱商事持有的广汽三菱

30%、20%股权； 

3、三方股东经协商一致约定，为使广汽埃安尽早盘活和利用广汽三菱资产

和产能，快速实现产能扩充，同意将含税评估值约为 4.42亿元（账面值 5.95亿

元）的可利用设备等资产出售给广汽埃安，同意将评估值约为 17.80亿元（账面

值 14.50 亿元）的土地、厂房以 1.3亿元/年的租金出租给广汽埃安； 

4、三方股东经协商一致约定，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消费者持续提供

优质售后服务，同意分别以 1元对价受让广三销售公司 50%、30%、20%股权，完

成受让后本公司持有 50%股权；三方股东同时约定，在完成上述股权受让后将向

该公司增资 4.5亿元，用于广三销售公司日常运营，其中本公司增资 2.25亿元； 

5、三方股东经协商一致约定，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签署后至交割完成前所造

成的期间损益，由股东方按原股比承担。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广汽三菱进行重组，可最大限度盘活及利用广汽三菱核心资产，解决

广汽埃安产能瓶颈，节省新建工厂时间及投资成本，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市场

机遇，促进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能充分体现全体股东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避免广汽三菱解散清算，保障消费者权益及协助员工再就业。 

 

六、本次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因本公司副总经理江秀云女士兼任广汽三菱及广三销售公司董事，本公司向

广汽三菱增加投入及受让广三销售公司股权等重组事项，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下的关联交易；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0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七、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完成后，广汽三菱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用于自主品牌新能源汽

车的生产，受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重组后的经营计划和业务开展可能面临

超出预期的风险，无法全面达成预期目标。公司将加强统筹协调、综合施策，积

极应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和竞争激烈的影响，努力实现重组预期目标；此

外，本次受让标的股权相关事项还需申报经营者集中审查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4日 


